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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4246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取消部分地方税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（国税函〔2007〕629号

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，西藏、

宁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： 根据国务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

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，税务总局对涉

及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印花税的部

份行政审批项目文件进行了清理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取消下列文件中所含行政审批项目并废止文件 （一）《

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经贸仓库免缴土地使用税问题的复函》（

〔88〕国税地字第032号）。 （二）《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物资

储运系统征收土地使用税问题的复函》（〔88］国税地字

第035号）。 （三）《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三线调整企业征免土

地使用税问题的复函》（〔89〕国税地字第130号）。 （四）

《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所属物资储运企业征

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发〔1992〕1272号）。 

（五）《国家税务局关于石油企业生产用地适用税额问题的

通知》（国税函发〔1992〕1442号）。 （六）《国家税务局

关于恢复征收国营华侨农场地方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发

〔1990〕1117号）。 （七）《国家税务局关于邮电部门所属

企业恢复征收房产税问题的通知》 （国税发〔1991〕036号）

。 （八）《国家税务局对〈关于中、小学校办企业征免房产

税、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请示〉的批复》（〔89〕国税地字

第081号）。 （九）《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特种储备资金不征印



花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地字〔1989〕第018号）。 二、取消

下列文件中所列行政审批项目，保留其余条款 （一）取消《

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核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征免土地使用税问

题的若干规定》（〔89〕国税地字第007号）中第三条“上述

企业纳税确有困难要求照顾的，可根据《暂行条例》第七条

的规定，由企业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，经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税务局审核后，报我局核批”的规定，其

余条款保留。 （二）取消《国家税务局对〈关于请求再次明

确电力行业土地使用税征免范围问题的函〉的复函》（〔89

〕国税地字第044号）第三条中“纳税有困难的，由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税务局审核后，报国家税务局批准减免”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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